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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 9 点，红旗路与黄河北街交叉
口东北角的广厦城市之巅售楼部大门前，20
多名农民工一字排开，一面写着“农民工维权
讨薪新闻发布会”字样的红色条幅很是扎眼。

“新闻发言人”是一名右腿有残疾的年轻
女子，她自称叫平伟，25岁，老家在信阳商城
县丰集，跟着老乡徐祖刚的劳务队打工，负责
广厦城市之巅4号楼的看场工作。

“大包工头李如奎不给我们结工钱，我们
要了一年多，一分钱也没要到。”她说，“从前
天开始，开发商强行撵我们走。”

徐祖刚说，他们“已经‘搭’里了460多万
元”，“李如奎也答应赔偿我们的损失，还写了
书面保证，但不兑现”。

徐祖刚拿出一份书面材料称，他和工人
讨薪一年多，李如奎开始敷衍推托，后来干脆
不再露面。

在广厦城市之巅售楼部，开发商广厦置
业的张副总说，广厦城市之巅是一个城中村
改造项目，项目大包给了李如奎，因此只对李
如奎负责，“至于李如奎和下属施工队的经济
纠纷，我们不知情，也管不了”。

“我们现在不仅不欠李如奎的钱，李还倒
欠我们。”张副总说，他们公司也急着找李如
奎，但一个月前已经联系不上了。为了尽早
开工，广厦置业中止了和李如奎的协议另招
施工队，一个月前还就此下了《通知》，要求李
的承包队无条件撤离。

昨天中午，记者电话联系到了李如奎，李
仅说了一句“这事儿说不清楚”，匆匆挂了电
话。 首席记者 徐富盈 文/图

线索提供 辛女士（稿费50元）

拿到鉴定结论，邹女士决定讨个说法，
她将王老太告到中原区法院，请求法院判
令其赔偿自己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
金等共计12万余元。

“真没想到她被狗咬了一口能得精神
病？”收到起诉书，王老太吃惊不已，12万元
对她来说更是天文数字。

法院审理认为，依照《侵权责任法》的规
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
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
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
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而该案的王老太，也就是动物的饲养
人或者管理人不能证明侵权人存在故意或
者重大过失的话，那么王老太就要承担民
事赔偿责任。”主审该案的赵伟法官说。

最终，因为王老太举证不利，法院支持
了邹女士的请求。但根据邹女士所受实际
伤情及精神受伤害程度和王老太的家庭情
况，法院认为精神赔偿金以1万元为宜。

昨天，中原区法院一审判决，王老太赔
偿邹女士医疗费、护理费、精神损害抚慰金
等共计2.8万余元。

线索提供 王新 若禺 庆远

狗狗能把人咬出精神病？
是的，这可不是危言耸听。
63岁的王老太牵着自家的小

松狮犬在楼下散步，正和人聊天，
小松狮犬跑出去很远，把来小区办
事的邹女士扑倒在地。

抽搐，恶心，哆嗦，腿发软……此
后，邹女士一段时间都深陷这样
的痛苦中。

怀疑自己精神出了问题，邹
女士跑去做了两次精神病鉴定，
结果真被她猜中了：“两次鉴定都
说我的精神病与被狗咬伤有直接
因果关系。”

昨天，中原区法院判王老太
赔偿邹女士2.8万元。 记者 鲁燕

狗能把人咬出精神病？
这是真的

王老太家住西郊一小区，退休后闲来无
事，便让儿子给她买条狗养着解闷。

去年8月22日下午5时许，王老太像往
常一样带着爱犬在自家楼下乘凉，一不留
神，狗狗咬了人。

“救命啊！不要过来，啊！……”一个女
人凄惨的叫声打破了小区的宁静，王老太循
声望去，只见自己的狗正扑向一名妇女，她
赶忙冲过去制止，为时已晚。女人的大腿被
狗重重咬了两口，抓了几下。

被狗咬伤的女士姓邹，今年48岁，说来
也巧，邹女士平时就怕狗，当天，她来小区
办事，刚走到王老太楼下，一条狗便冲了出
来，邹女士下意识想跑，还是被狗咬了。

“赶紧打 120 吧，先把人送医院看看有
事没！”围观的人七嘴八舌，有人拨打了110
和120。很快，派出所的民警赶到现场带走
了王老太，邹女士也被送往医院处理伤口。

邹女士先到省疾控中心打防疫针治疗，后又
到市中心医院治疗，因一直高烧不退，又先
后来到郑州市康复医院、郑大一附院继续
治疗。其间，花费医疗费共计3万余元。

“被狗咬了以后，伤口疼痛倒是次要
的，我总是回想当时的情景，每次都十分恐
惧，有时还会浑身发冷、抽搐、恶心，现在看
见狗我就害怕得直打哆嗦，腿发软。”

邹女士怀疑自己精神出了问题，今年2
月份在郑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和郑州弘正法
医精神病司法鉴定所先后做了两次精神病
鉴定。鉴定意见为：1.被狗咬伤早期患有

“应激相关障碍”；目前患有“癔症”。2.邹女
士被狗咬伤早期的精神病与被狗咬伤事情
有直接因果关系；目前的精神症状与被狗
咬伤事情有间接因果关系。

(资料图片与文章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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